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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行政处罚决定

书文号
云市监楚处罚〔2024〕13 号

行

政

处

罚

当

事

人

基

本

情

况

个

人

姓名

（名称）

注册号

单

位

名称 云南一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

信 用 代

码：

91532300MACBLBTD4B

法定代表

人（负责

人）姓名

汪丽琼

违法行为类型
违反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的

有关规定。

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 6000 元

作出行政处罚 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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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机关名称

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日期
2024年 9 月 18日

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楚处罚〔2024〕13 号

当事人：云南一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2300MACBLBTD4B

住所：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高新区永安路

北侧彝人古镇榕苑 14 号商铺

法定代表人：汪丽琼

经营范围：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，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，

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等。

云南一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擅自改变经营地址和经营方

式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 、第

十五条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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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六条、《药品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 ”、《云南省药品

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 版（试行）》之《医疗器械监管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 年版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

违法行为，并处予罚款 6000 元（大写陆千元正）。

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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